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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SA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民生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938）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業績

Man Sang International Limited民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本公司之核數師，摩斯倫‧馬賽及審核委員
會已審閱有關業績。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經修訂）

營業額 3 211,867 207,061
銷售成本 (153,260) (147,691)

毛利 58,607 59,370

投資收入 2,621 334
按盈虧釐定公平值之財務資產／其他上市證券投資
未變現之溢利淨值 1,485 116

其他營運收入 2,417 3,532
銷售開支 (4,457) (4,445)
行政費用 (31,662) (39,401)

經營溢利 29,011 19,506
財務費用 － (78)

除稅前溢利 4 29,011 19,428
稅項 5 (5,166) 1,103

期內溢利淨額 23,845 20,531

每股盈利 6
基本 2.38港仙 2.0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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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經修訂）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77,650 77,65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1,555 143,545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證券投資 － －
遞延稅項資產 5,117 3,374

224,322 224,569

流動資產
存貨 77,541 82,705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7 81,134 54,629
按盈虧釐定公平值之財務資產／其他投資 9,907 8,422
銀行結存及現金 238,774 229,350

407,356 375,106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8 32,986 30,555
稅項 8,338 1,661

41,324 32,216

流動資產淨值 366,032 342,890

減去流動負債後總資產 590,354 567,459

非流動負債
欠直接控股公司之款項 53 2,245
遞延稅項負債 9,335 9,104

9,388 11,349

資產淨值 580,966 556,11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0,074 90,977
儲備 480,892 465,133

580,966 556,110

附註：

1. 編 撰基準
本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條文，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其他相關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2. 會 計政策
編制本財務報表的會計帳目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報表時採用的符合一致，惟下文所披露
最新採納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除外。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一系列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
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已採納已頒佈而又與本集團業務及此等財務報表有關之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
上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已根據有關規定重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 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 投資物業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 21號 所得稅－不可折舊資產的重估價值回收

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訂明新會計計量方法及披露慣例。採納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對本
集團會計政策及中期財務報表內所披露之金額所構成之主要及重大影響概列如下：

(a) 於以往期間，業主自用租賃土地及樓宇乃按重估後之公平價值扣除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虧損列賬計量。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 17號，就租賃分類而言，租賃土地及樓宇之土地與樓宇部份分開計算，除非租賃款項無法可靠地在土地與樓宇
部分之間作出分配，則在該情況下，整份租賃一般會被作為融資租賃處理。倘租賃款項能夠可靠地在土地與樓宇部分
之間作出分配，則將土地租賃權益重新分類為經營租賃之土地使用權預付租賃款項，該租賃款項乃按成本列賬，並於
租賃期內以直線法攤銷。

由於租賃款項無法可靠地在土地與樓宇部分之間作出分配，土地租賃權益將被作為融資租賃並繼續列作物業、機器及
設備處理。

(b)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導致有關確認、計量及披露金融工具之會計政策出現變動。直至二零
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投資乃歸類為其他投資及證券投資，其他投資按公平價值於資產負債表內列賬，證券
投資則以成本值扣除任何非暫時性之減值虧損計算。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之規定，財務資產分類為「按盈虧釐定公平值之財務資產」、「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貸款
及應收款項」或「持有至到期之財務資產」。資產乃取決於其收購之目的而分類。「按盈虧釐定公平值之財務資產」及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乃按公平值列賬，公平值之變動分別於損益或權益確認。「貸款及應收款項」及「持有至到期
之財務資產」採用實際利息法按已攤銷成本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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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集團之證券投資及其他投資分別分類為「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及「按盈虧釐定公平值之
財務資產」。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不容許對財務資產及負債作出重新確認及計量，因此比較金額並未重列。

(c)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導致投資物業之會計政策出現變動。在此之前，投資物業之價值變動乃於投資物業重估儲備
處理。倘此儲備總額不足以彌補虧絀，則所超出之虧絀乃自損益表扣除。任何其後之重估盈餘乃計入損益表，惟以早前
所扣除之虧絀為限。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後，任何投資物業之價值變動乃於損益表處理，重估儲備亦會計入集
團之累計溢利。

(d)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 21號後，有關集團投資物業遞延稅項的會計政策因而有所變更。在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前，
集團並沒有為重估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變動所產生的遞延稅項作出撥備，此乃假設投資物業的帳面金額最終可於出
售時收回，並按適用於最終出售時的資本增值稅率計算。隨著採納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 21號後，重估投資物業所產生
的遞延稅項需根據物業持作使用時可收回的帳面金額按利得稅率計算，並將之計入損益表。由於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
21號沒有過渡性安排，有關的會計政策將作追溯應用處理。

(e) 尚未採納新準則之潛在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準則或詮釋對本集團之財務
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 股本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經修訂） 精算損益、集團計劃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經修訂） 預測集團內公司間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經修訂） 公平價值法之選擇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及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及第 6號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礦產資源之勘探及評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財務文書：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準則）－詮釋第 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準則）－詮釋第 5號 解除運作、復原及環境修復基金所產生權益之權利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準則）－詮釋第 6號 參與特定市場廢物電業及電子設備所產生之負債

3. 營 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現時分為兩個營運分部、珍珠及投資物業。下列分類為本集團報告其主要分部資料之基準。

珍珠 －採購、加工、鑲嵌、買賣、批發及零售分銷珍珠及珠寶首飾產品。
投資物業 －物業租賃

有關此業務之分類資料截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審核）
珍珠 投資物業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外部銷售或租金 211,867 1,843 213,710

業績
分部業績 27,111 (1,345) 25,766

其他未予分配營運收益 4,679
未予分配公司開支 (1,434)

經營溢利 29,011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審核）
珍珠 投資物業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修訂） （經修訂）

收入
外部銷售或租金 207,061 2,879 209,940

業績
分部業績 21,801 (1,440) 20,361

其他未予分配營運收益 1,092
未予分配公司開支 (1,947)

經 營 溢 利 19,506

4. 除 稅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a) 財 務費用

須於五年內全部清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 78

(b) 其 他項目
存貨成本 153,260 147,69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攤銷 3,536 3,400
員工成本及其他有關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5,873 16,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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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 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經修訂）

本期稅項：
香港 6,678 5,836
中華人民共和國，除香港之外「中國」 － (452)

6,678 5,384
遞延稅項
本期 (1,512) (6,487)

5,166 (1,103)

香港利得稅乃就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7.5% 之稅率計算（二零零四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7.5%）。中國所得稅乃按這兩個期間內位於中國之附屬公司之收入按 15.0%稅率計算。

6. 每 股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需根據這期間之溢利淨額二千三百八十四萬五千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千零五
十三萬一千港元），而本期已發行股份為十億零七十四萬股（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十億零七十四萬股）。

於這兩個期間內，用作計算每股盈利的普通股數目就二零零五年八月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決定發行之紅股而作調整。

由於採納在附註 2中之新會計準則及發行紅股，集團之每股盈利比較數字調整如下：

港幣（仙）

未經調整之數值 5.38
經發行紅股之調整 (0.49)
經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之調整 (3.34)
經採納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 21號之調整 0.50

經調整後之數值 2.05

由於截至二零零五及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因沒有潛在攤薄的已發行普通股，所以沒提呈每股攤薄盈利。

7. 應 收貨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平均為六十日。

包括在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賬款內之應收貨款為七千一百八十七萬八千港元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四千七百四十五
萬港元）。其信貸期以後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0－ 60日 71,878 46,595
61－ 120日 － 855

71,878 47,450

8. 應 付貨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包括在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賬款內之應付貨款為一千二百一十五萬六千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八百五十八萬八
千港元）。其信貸期以後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0－ 60日 11,599 8,270
61－ 120日 343 315
>120日 214 3

12,156 8,588

第二季度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止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為二億一千一百九十萬港元，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百分
之二點三。股東應佔溢利約二千三百八十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經修定的溢利二千零五十萬港元，上升了百分之十
六點一。由於會計準則的改變，原在去年第二季季度賬目內反映一項已出售投資物業所得的利潤三千三百四十萬
港元已重新修定。

本集團的營業額較去年增長主要原因是淡水珠、淡水珠成品及南洋珠銷售增長所致。集團不斷調節其銷售及市場
策略以迎合市場的需求，在各類珍珠中，南洋珠包括南洋白珠、金珠及大溪地黑珍珠佔本集團總銷售額百分之四
十六點三。本集團亦在珍珠珠寶成品銷售上錄得正面的增長。

本集團之邊際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二十八點七微跌至百分之二十七點七，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在南洋珠產
品上以靈活價格銷售策略以增推銷售量。

銷售及行政費用與去年同期比較，下跌百分之十七點六，其下調之主因是呆壞賬撥備較去年同期為低。

本集團密切留意市場的近況並作出回應，務求緊貼現時市場的走勢及客戶的口味和要求。透過採納靈活的市場策
略及多元化的推廣活動，再加上提供客戶專享的度身訂做服務，集團有信心會進一步擴闊客戶基礎及業務拓展。

為了進一步擴大本集團在珍珠及非珍珠的珠寶成品上的市場佔有率，我們分配現有的資源及善用集團的優點更
集中地推廣在珍珠和非珍珠珠寶成品市場上業務以滿足市場的需求。再者，本公司會不斷簡化營運程序以提升後
勤的生產力及生產效益。而且，我們已設有獨立的設計隊伍，在多樣化的成品中，致力設計獨特及創新的設計，務
求迎合不同顧客的口味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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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受到燃油價格高企、利率持續上升及禽流感爆發等負面消息的影響，本集團預期經濟仍會有所增長。即使如
此，憑着集團在行內豐富的經驗及一向靈活的市場策略，本集團預期必能減低這些挑戰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
本集團會定期對業務上的策略作出不斷檢討及改進，亦會採取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以維持集團在業內的領導地
位。

最後，本集團會繼續評估有前景的投資機會，繼續為本公司帶來業績增長及長線的發展，而中國大陸的急速經濟
增長亦是本集團的發展焦點所在。展望未來，本集團對未來的挑戰及未來的業務拓展仍然充滿信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總額達五億八千一百萬港元，而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五
億五千六百一十萬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銀行借貸而資本負債
比率則為零。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營運資金為三億六千六百萬港元，包括現金結餘二億三千八百八十萬港元，
而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營運資金則為三億四千二百九十萬港元，包括現金結餘二億二千九百四十萬港元。
營運資金增加主要由於現金結餘增加九百四十萬港元，而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賬款上升二千六百五十萬港元，以
及存貨方面下降五百二十萬港元及應付稅款上升六百七十萬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多間銀行之備用營運資金總額為四千七百萬港元，當中包括包括信用證安排、
進口貸款額、透支借貸及其他一般珠寶行業常見之備用信貸。所有該等銀行之備用信貸均根據香港銀行之浮動利
率為基礎計算利息，並會定期進行檢討及調整。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任何尚欠銀行之信貸額
結餘。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或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
上市證券。

公司管治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之守則條文，但對下列守則條文 A.2.1有所偏離。

根據守則條文 A.2.1，董事會主席和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兼任。

鄭松興先生（「鄭先生」）擔任本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由同一人擔任構成對守則條
文 A.2.1的偏離。此項偏離的原因如下 :

鄭先生乃為本集團其中一位創辦人及主要股東，彼具有豐富之業內經驗。董事會認為，集團擁有一位最熟悉本集
團業務的執行主席、最能帶領集團發展及適時向董事會作出各項匯報，以及促進董事會及管理層之間公開對話。
同時，董事會認為管理層在鄭先生帶領之下制定策略性計劃並付諸實施將最大程度地符合本集團業務的利益。

有鑑於此，本公司目前並無計劃任命另一人擔任本公司的行政總裁之職位。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的標準守則，所有董事均已於本公司查詢後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一直符合標準守則所載的各項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檢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就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等事宜進行磋商。截至二零
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但已由摩斯倫‧馬賽會計師事務所按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核數
準則第 700號「審閱中期財務報告之委聘」進行審閱。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中期財務報告。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鄭松興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之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鄭松興先生、鄭大報先生及甄秀雯小姐；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鏡波先生、喬
維明先生及劉志華先生組成。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